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云南省体育局关于规范试训运动员管理的规定

云体发〔2014〕39号

总 则

为提升我省试训运动员的训练质量和保障试训运动员的合

法权益，加强对试训运动员的管理,根据《关于印发<运动员聘用

暂行办法>的通知》（云体联发〔2008〕57号）、《云南省优秀

运动队运动员试训和招聘工作细则（暂行）》（云体发〔2010〕

44号），出台本规定。

第一条 本规定适用于云南省体育局各直属训练单位试训运

动员的招收、管理。

第二条 云南省体育局负责统筹、分配各训练单位试训运动

员指标，并按照“突出重点，任务优先、统筹兼顾、奖惩分明”

的原则，对各周期试训运动员指标实行动态管理。

第三条 各训练单位成立本单位运动员试训工作领导小组

（以下简称“本单位领导小组”），负责本单位运动员试训工作的

具体实施。

第四条 各训练单位根据本规定制定相应管理办法。在省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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育局下发的试训运动员指标内招收试训运动员，自行按原则统筹

分配，并将管理办法及试训指标分配情况报省体育局备案。

第五条 各训练单位招收和退回试训运动员应于每月 15日

前报省体育局竞技体育处审批，省体育局竞技体育处应于每月

20 日前将审核结果（通知）反馈申报单位。各训练单位按照财

政部门预算基础信息动态管理的要求，应将经省体育局竞技体育

处审批通过招收和退回的试训运动员及时上报部门预算基础信

息动态变更。

第六条 各训练单位根据各项目选材标准，由各运动项目主

教练提出初步意见，将拟招收试训运动员名单报本单位训练管理

部门。本单位领导小组根据各运动项目运动员选材标准，对拟招

收试训运动员的身体形态、身体素质、竞技能力、发展潜力、身

体检查等基本情况进行综合考核评估，集体研究确定拟招收试训

运动员名单，填写《运动员试训审批表》。训练单位与试训运动

员本人或者监护人签订《云南省运动员试训协议书》（一式四份），

并将《运动员试训审批表》、《云南省运动员试训协议书》、《运

动员试训体检表》，报省体育局竞技体育处审批及备案。

第七条 各训练单位为运动员办理保险并发放试训津贴。试

训运动员试训期间取得全国比赛成绩的按照云南省参加重大体

育比赛奖励办标准进行发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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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八条 试训运动员试训时间原则上不超过一年，如已满一

年的，经本人或监护人同意经训练单位领导小组研究需继续延训

的试训运动员，由训练单位上报省体育局批准后，方可继续试训。

延训后训练单位与试训运动员需重新签订《云南省运动员试训协

议书》，签订开始时间为批准时间，延训时间不超过一年。

第九条 试训运动员成绩达到聘用标准，各训练单位须在本

单位聘用运动员编制内，将拟聘用试训运动员名单及相关材料于

每年的 5月 30日以前报省体育局竞技体育处。

第十条 本规定自下发之日起执行。2010 年 9 月 7 下发的

《关于规范临时（试训）运动员管理的规定》同时废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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